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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合同，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并积极配合办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特此

公告。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23年11月15日，单位：人民币元）：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周经理
联系电话：021-80365344
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57弄9号楼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王喆、陈思源

联系电话：0571-85779236、0571-85775903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

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债权行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杭州临安天平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杭州朝账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亿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任凤君服装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宁通0502贷字第23031001号
宁通0503贷字第22052403号
宁通0502贷字第22021401号
宁通0503贷字第22062001号

未偿本金
12,500,000.00
2,190,000.00
1,700,000.00
3,190,000.00

未偿利息
304,460.87
120,812.26
102,595.10
137,781.13

担保人
奚剑平
朱国平
胡泷、陈芳芳
任凤君、曹红霞

抵押物
杭州临安天平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名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万马路18 号的综合用地
朱国平名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金家桥公寓6幢2单元402室的居住用房
/
任凤君、曹红霞名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相墅花园20幢3单元2202 室的居住用房

转让方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受让方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转让方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受让方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保证和抵押担保>、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电话：0571-8351680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电话：0579-89172808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3月1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截至利息计算截止日的利
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

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
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越美集团
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基准日2021年5月31日）
本金

84,817,998.30

欠息

39,867,858.99

担保人名称

荆州市越美房产
开发有限公司、徐志明

抵（质）押物

荆州市越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湖北荆州金江宝坻的8幢商铺，建筑面积16105.87平方
米，土地面积9962.22平方米，土地性质为批发零售用地，抵押担保最高额为14588万元。

备注

利息计算至2020/9/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
COAMC 苏-2017-A-9 号《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3月1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2024年3月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借款人
常熟市方氏商标织造有限公司
常熟市中奥商贸有限公司
常熟市中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常熟市高度建材有限公司
常熟市远腾商贸有限公司
常熟中嘉实业有限公司
常熟市鑫湖商贸有限公司
常熟市丽平商贸有限公司
常熟市菲尔商贸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SX032412004783、JK032413000800
SX032412003844、JK032414000573
SX032412003845、JK032414000574
SX032413000062、JK032413000803
SX032412003842、JK032414000572
SX032413004008、JK032413000840
SX032412005014、JK032413000802
SX032413000061、JK032413000801
SX032412003843、JK032414000571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基准日剩余本金（元）
9,999,142.56
5,000,000.00
5,000,000.00
4,992,810.80
4,999,999.83
4,997,454.94
4,998,988.52
4,996,632.33
5,000,000.00

担保人
连云港晶水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常熟市中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方林虎、李晓华
连云港晶水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黄建胜、郑珊珊，方林虎、李晓华
连云港晶水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方轩轩、邵丽娟，方林虎、李晓华
连云港晶水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方林虎、李晓华
连云港晶水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姚峰、杜伟艳，方林虎、李晓华
连云港晶水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方林虎、李晓华
连云港晶水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连云港晶水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方林虎、李晓华
连云港晶水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方建琳、蔡韩燕，方林虎、李晓华

担保合同编号
DY032412000189、BZ032412000341、BZ032412000342
DY032412000140、BZ032414000284、BZ032413000387
DY032412000141、BZ032414000285、BZ032413000386
DY032413000005、BZ032413000014
DY032412000138、BZ032414000283、BZ032413000385
DY032413000503、BZ032413000503
DY032412000194
DY032413000004、BZ032413000013
DY032412000139、BZ032414000282、BZ032413000388

判决书/调解书/执行公证等执行依据
(2018)苏0581民初12001号民事判决书
(2018)苏0581民初12011号民事判决书
(2018)苏0581民初12016号民事判决书
(2018)苏0581民初11985号民事判决书
(2019)苏0581民初1839号民事判决书
(2018)苏0581民初11979号民事判决书
(2018)苏0581民初11962号民事判决书

（2018)苏0581民初11965号民事判决书
(2019)苏0581民初1844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2 月 28 日对武义同
汇园艺用品有限公司预重整工作进行诉前纠纷多元化解
登记，并于 2024 年 3 月 4 日作出（2024）浙 0723 民诉前调
1068 号决定书书，指定浙江京衡（义乌）律师事务所、浙江
商城天马律师事务所担任武义同汇园艺用品有限公司预
重整的联合管理人。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通过邮寄

申报或现场申报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债权申报地点及电
话:浙江省义乌市万达 SOHO.B 座 32 层浙江商城天马律
师事务所，联系人：余律师，18457976999。）债权人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的，应说明债权数额、债权性质并提供相应证
据材料。特此公告。

2024年3月13日

武义同汇园艺用品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公告武义同汇园艺用品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公告
海盐源融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俞彬、汝佳辉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案号
分别为[浙海盐劳人仲案（2024）63 号]、[浙海盐劳人仲案

（2024）66 号]，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人员及开
庭通知书、回避申请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证据副
本、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和 15 日内。本委分别定于 2024 年 5 月
6日下午14时、15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盐
县武原街道长潭路 66 号海盐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一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海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3月13日

仲裁公告仲裁公告

气清色明说文庄【史海钩沉

】何思微 庄君斌

红砖白石，琉璃燕脊。走进福建

泉州文庙内的文庄蔡公祠，硕大的古

榕树枝叶婆娑，明代儒学大家蔡清遗

韵，如清风习习吹来。

蔡清，字介夫，别号虚斋，泉州

曾井铺 （今泉州市鲤城区） 人。蔡清

将毕生心血投入到治学中，对理学家

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思想有独到

理解。蔡清熟读诸家学说，能做到不

人云亦云，而自成一派，推陈出新。

万历十六年，蔡清获赐“文庄”谥

号，赠礼部右侍郎。清雍正二年，从

祀文庙。

宋元以来，随着海上贸易的发

展，有着刺桐城之名的泉州脱颖而

出，成为万众瞩目的对外贸易城市。

“涨海声中万国商”的鼎盛景象里，是

中外思想的碰撞与交融，演化出泉州

多元包容的文化景观，涌现出一批璀

璨夺目的思想家，我们熟悉的李贽便

是泉州人，而蔡清堪称明代泉州理学

的代表性人物。

走在泉州古城状元街上，行至街

尾可以看到一座牌坊，坊柱上书有对

联“清紫葵罗钟间气，蒙存浅达有遗

书”，这原是清代泉州探花黄贻楫为北

京泉州会馆题撰的，上联赞美了泉州

清源山、紫帽山等四座名山的钟灵毓

秀，下联则是对泉州人文荟萃的赞

誉。“蒙存浅达”指的是四位泉籍名家

写的四本理学经典著作，即蔡清的

《易经蒙引》、林希元的 《易经存疑》、

陈琛的 《四书浅说》、苏浚的 《四书达

说》。林希元、陈琛、苏浚都是在蔡清

的影响下开始研究理学的，蔡清的理

学成就可见一斑。

在蔡清的倡导和影响下，林希

元、陈琛、苏浚、郭惟贤等人在泉州

名刹开元寺集结，研究 《易》 学，号

称“清源治 《易》 二十八宿”，由此创

建了“清源学派”。在这群学者的不断

努力下，泉州的文教事业得到了飞速

发展，泉州理学“蔚然成一家言”，来

自闽南的声音阐释和传播着当时的主

流学说，影响甚至扩展到全国。据明

代史学家何乔远所著 《闽书》 记载，

“至今天下言《易》者，皆推晋江。”

蔡清笃信“一身之利无谋也，而

利天下者则谋之”，而他践行的“利天

下”理想，更多是通过著书育人实现

的。蔡清为人清静淡泊，在他近二十

年的从政生涯中，所到之处必讲理

学，以至于追随者众多，“官辙所至，

随杖履者数百人”。蔡清秉持着先育人

后求学的理念，认为“学宜养正性，

持正行。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一个

人应当如此学习——培育正直的品

行，做一个端正的人，要虚心求教、

投入钻研，书本上学到的圣贤之道，

要能够结合自己的情况深入检视，要

能够运用于实际。

蔡清在泉州的理学遗迹众多，在

泉州西街裴巷口西侧，有一座“蒙引

楼”，这是蔡清著 《易经蒙引》 的地

方，明代在钟楼附近还立有“理学名

臣”的牌坊，即为褒扬蔡清对理学的

贡献而立⋯⋯部分遗迹在历史洗礼中

已荡然无存，但仍清晰地留存在老照

片中，蔡清的故事也依然留存在泉州

百姓的口耳相传中。

在教书育人之外，蔡清一生清

廉。“廉则威生，清风先人”，这是蔡

清在 《廉生威铭》 中对如何为官的思

考。在他看来，只有廉洁从政才能在

百姓心中树立威望，政令施行也会因

此更加畅通，为政若不廉，即使才华

横溢、地位显赫，终将身败名裂。

蔡清十分推崇贾谊和诸葛亮的正

直，在江西任职时，宁王朱宸濠过生

日，属下均穿朝服来贺寿，只有蔡清

一个人穿着便服，旁人问起来，他直

言不讳，说要与朝廷礼仪有所区别。

每逢初一、十五，宁王的属下都要先

拜朱宸濠，次日才拜孔子，蔡清却坚

持先拜孔子。蔡清的端正耿直使得朱

宸濠对其不满，当众嘲笑蔡清不会作

诗，蔡清说：“某平生于人无私”，巧

用“私”与“诗”的谐音予以反击。

面对社会不良风气，蔡清敢于直言，

体现了他激浊扬清的愿望。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

始干。”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往往

虚怀若谷，乐于将一生所学倾囊相

授。告老归家养病后，蔡清仍坚持在

泉州的水陆寺讲学，许多有志于学的

民众，不惧路途遥远，纷纷前来听他

讲课。蔡清对学生一视同仁，不收贫

困学生的学费，甚至提供膳食、冬

衣。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 《续藏书》 中

描述蔡清“明经笃学，气清色明，外

简而内辨”，短短几个字囊括了蔡清清

简而丰满的一生。走出文庄蔡公祠，

背后的古榕依然在风中挺拔傲立，恰

如蔡清的思想，在传承弘扬中赓续。

（摘自 《中国纪检监察报》）


